
5 月 28 日上午，达州市第一中学校
2020 级 18 岁成人仪式在凤凰校区运动
场举行，该校高三 2000 余名学生在家
长、老师和同学的见证下，迈过象征着开
启人生新篇章的“成人、成才、成功”三道
门迎接人生新的挑战——高考。

“达州市第一中学从 2017 年开始，
每年高考前都会举行隆重的成人仪式，
今年已是第7个年头。”学校团委负责人
告诉记者，每年的成人仪式既是对高三
学子考前的一次减压，也是为高三学子
高考冲锋加油鼓劲。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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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杨
锐） 5月25日，宣汉县人民检察院提起
的唐某某滥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一案在宣汉县人民法院生态环境资源
巡回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系达
州市首例林地碳汇补偿公益损失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经查，唐某某系重庆市开州区人，今
年1月，唐某某购买了宣汉县漆树土家族
乡松林村马某某的自留山林地（森林类
别为公益林，林种为防护林），在未办理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在该山林内
采伐林木 195株（折合蓄积 28.0618立方
米），后将采伐的林木运输至重庆市开州
区大进镇一木料加工厂进行销售。

3 月，公安机关以唐某某涉嫌滥伐
林木罪移送宣汉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检察官经过全面审查案卷材料，会
同公安、林业部门进行实地走访，对涉案
林地生态修复和生态损害依法开展调查
取证，认为唐某某除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外，还应赔偿破坏林地所造成的全部碳
汇价值损失。经四川楠山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中心鉴定，唐某某滥伐公益林的行
为造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期间损失价值
为28765.74元。

庭审中，检察官宣读了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起诉书，对证据逐一进行举证说
明，被告唐某某当庭表示愿意积极履行
民事赔偿义务，自愿缴纳林地碳汇价值
损害费用，并认罪认罚。

案件经审理后当庭作出宣判：支持
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判处被告人唐
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5000元；同时判令唐某某在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生态修
复方案进行生态修复或赔偿生态修复费
8988元，并赔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期间
损失28765.74元用于支付碳汇。

达州检察故事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
者 丁畅） “无法无天！都好几次
了，小卡片到处贴起，撕都撕不下
来！”近日，市民张先生在达州本地某
论坛吐槽，一觉醒来发现爱车竟被贴
上了涉黄广告的小卡片，令他十分气
愤。

无独有偶，近段时间，家住达城
西外的王女士也有同样的遭遇。“以
前发发传单什么的也就忍了，现在小
卡片贴到家门口了，太可恶了！”

这些小卡片上有什么内容呢？
记者从多位市民提供的照片上看到，
这些小卡片上面写着“附近美女、寂
寞可约、上门服务”等非常露骨的词
语，且印有二维码。记者通过微信扫
码发现，出现了“已停止访问该网页，
网页包含色情内容，被多人举报”的
提示。

近段时间，对于有人四处张贴、
发放涉黄“小卡片”的行为，我市公安
机关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对涉黄小
卡片乱象进行专题研究、专门整治，
查获数名散发涉黄小卡片的违法嫌
疑人，现场挡获制作小卡片的电脑、
打印机、切割机等工具和印制的卡片
成品、半成品。为何公安机关已有行

动，但张贴涉黄小卡片的现象仍然屡
禁不止？

记者从达川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了解到，这些涉黄小卡片制作成本
低，几分钱的小卡片背后潜藏着巨大
的获利空间。加之张贴、发放涉黄小
卡片的人大多都是临时雇佣的，他们
被抓后都称是在网上找的发传单的
兼职，发放时才知道派发的是涉黄小
卡片。对于这些人，公安机关往往只
能是批评教育，即使按照扰乱公共秩
序来进行惩处，最多处以 5日的行政
拘留或是 500元以下罚款，这也导致
了张贴涉黄小卡片的现象会屡禁不
止。

“市民如果发现有人在散发、张
贴色情小卡片，请立即报警，我们会
第一时间出警，进行监控排查。”达川
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他们将常态化联合开展涉黄
小卡片整治行动，深挖犯罪源头，彻
底阻断涉黄小广告传播链。同时，加
大日常街面巡防力度，强化与辖区街
道社区的工作对接，进一步挤压此类
违法犯罪活动的生存空间。广大群
众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信息，小心上
当受骗。

近日，通川警方接相关线索后连
续破获两起倒卖文物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 2名，查扣谷仓罐 11件（经通川
区文物所专家初步判断为明代物
品），这也是今年全市公安破获的首
例倒卖文物案。

经查，犯罪嫌疑人刘某（女，53
岁，平昌县人）、犯罪嫌疑人黄某（男，
48岁，通川区人）分别在没有取得相
关行政审批的情况下，为了获取非法
利益，近年来在重庆、达州等地收购
多件明代谷仓罐等文物，后置于商店
中进行售卖。

5 月 22 日，犯罪嫌疑人刘某、黄
某到案后对各自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警方提醒：以牟利为目的，倒卖
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公安
机关将始终保持对文物犯罪的高压
严打态势，持续深入组织开展打击文
物犯罪专项行动。 □通川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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